










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2.10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310013
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1 号紫金广场 C 座 1506 室 杭州求是

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

邱启旺(0571-87911726-808)

发文日：

2023 年 12 月 11 日

申请号：202311688848.3 发文序号：202312110097725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38 条、第 39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3116888483

申请日：2023 年 12 月 11 日

申请人：浙江大学

发明人：龙钦应,杜歆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深度模型与规则耦合的自动驾驶决策规划方法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权利要求书 1 份 3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7 项

说明书 1 份 13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5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4 页

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：1 份

申请方案卷号：邱-231-360-静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

产品与样机证明结果 

证明方：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被证明方：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 2104 班龙钦应同学 

证明内容： 

该同学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开始至 2023 年 5 月 15 日在我司实习实践期间，

设计并开发了双轮机器人样机，情况属实，特此证明。 

产品与样机相关信息 

1) 产品与样机功能： 

样机主要特点包括自主保持平衡的能力，以及无载荷自回正等功能，同时可

以实现在有人驾驶时最高速度不小于 80 千米/小时，无载荷自平衡条件下最高速

度不小于 20 千米/小时，满载荷最高速度不小于 10 千米/小时；有人驾驶最大爬

坡 30 度，自平衡状态最大爬坡 15 度；有载荷自平衡条件下平台续航时间不小于

0.5 小时等功能。同时具有一定的自动驾驶导航规划能力，能在非结构化的场景

下实现避障与规划。 
2) 创新性介绍： 

在自平衡和具有一定负载情况下，设计了无人双轮机器人高效通信、电源分

配和管理方法，保证了机械结构执行的稳定和可靠安全，为运动控制系统设计低

时延通信和高可靠计算架构;并设计了运动规划算法，具有一定的导航能力。  
3) 社会经济效益： 

实现基于陀螺力矩的自平衡双轮机器人，在无人模式中可以实现机器人导航

规划，同时可以切换为有人驾驶模式。具有改善城市中的交通拥堵的问题的潜力，

同时具有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。 
4) 个人贡献说明： 

龙钦应同学在本课题中主要负责研究了无人双轮机器人高效通信、电源分配

和管理方法，参与硬件设计和软件开发等工作。后续设计了机器人在非结构化场

景下的安全舒适的运动规划算法，最终设计并完成双轮机器人样机。对该产品与

样机的完成与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，贡献度排名：2/3。 

5) 相关照片： 

 
 
实践单位负责人签字并盖公章： 
 
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⽯莹




